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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调研工作方案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1997

年 12 月颁布实施以来，为本市河道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保障，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河道管理形势变化，部分条款

已不能适应要求，虽经多次修订，但主要是围绕行政许可法、

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等出台或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相

关单位名称调整等问题进行增减，对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河

道治理和保护利用等方面的修改内容较少，不能满足新时期

新形势下河道管理的新要求，亟需进行大修。为深入开展《条

例》修订调研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修订背景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河道管理的新要求

2014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第五次会议上就保障国家水安全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为新时期河道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2016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实施《关

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落实河长制。2022 年 11 月 17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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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治理”。近两年，《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

相继颁布，为江河系统化治理和保护提供了现实性解决方案，

本市《条例》需据此对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河道治理、保护

和利用、涉河管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同步

进行修订，并结合《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治法》和

上海河道管理工作实践对《条例》开展一次全面大修，为落

实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完善水治理体系、解决复杂涉水问题、

维护河道生态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二）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河道管理工作的新要求

河道承担着防洪除涝、供水调水、航运发展、生态景观、

休闲娱乐等多项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河道管理工作需

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以满足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水景观、水文化和河岸滨水空间开发等多方面的新要求。

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指引下，

必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河湖景观和亲水休闲活动的

向往。新时期，河道治理需要以水体净化、水系活化、护岸

柔化、两岸美化为目标，精准施策，统筹推进水生态环境修

复，维护“安全河湖、健康河湖、美丽河湖、幸福河湖”，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打造“水清岸绿，鱼翔

浅底”的生态景观，提升广大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必须及时修订《条例》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河道

管理工作的新要求。

（三） 当前河道管理成功经验亟需通过立法予以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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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本市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建立完善四

级河长工作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统筹推进美丽河

湖、健康河湖和幸福河湖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2021

年，《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颁布施行，

对规范滨水公共空间规划、建设、开放和管理提供了法规遵

循。在提升行政管理效能方面，市水务局深入推进“一网通

办”改革，行政审批全程，网办率不断提高，2022 年出台了

《上海市水务局关于推进河道蓝线划示“全程网办”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区在“上海市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新增

“区河道蓝线划示受理”公共服务事项，并将河道蓝线管理

系统与区级“一网通办”平台对接，实现数据交互和短信推

送等功能。此外，本市坚持科技引领和数字赋能，构建智慧

化河道管理体系，提升河道管理精细化水平，逐步实现河道

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以及长三角区域水污染协同

防治等，这些河道管理的成功经验都需要在条例修订时加以

补充，通过立法予以固化。此前，市人大代表提交“关于《上

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修订的议案”也提出了对《条例》修订

的具体建议。

二、修订思路

此次修订围绕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展开。问

题导向，即通过梳理国家、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以赴外省

市调研、开座谈会、意见征求、问卷调查等开放式调研方式，

理清《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上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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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相比需要增、改、删的内容和条款，并学习借鉴外

省市河道管理条例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工作实践角度出发，

了解《条例》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法。需求导向，即通过对

水利部河湖管理司、政策法规司、流域管理机构、外省市河

道管理部门和本市相关委办局、市水务局各相关处室和单位、

各区水务部门和河道管理单位开展多项专题调研，从河道管

理体制机制、河道治理、保护和利用、涉河管理、保障与监

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通过调研来精准掌握目前《条例》

规定与本市河道管理实际需求不匹配之处，进一步明确修订

靶点。目标导向，即明确本次修订的最终成果包括形成《条

例》修订草案、起草说明等具体材料。

三、调研工作组织架构

成立由局领导赵明和阮仁良副局长任组长，马维忠二级

巡视员任副组长，相关处室和相关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下设工作小组负责条例修订的具体事务，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成员名单详见附件 1。

四、重点调研内容和时间安排

（一）调研专题

根据国家和本市河道管理最新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拟

围绕以下五个专题，开展立法修订调研工作：

1、河道管理主体职责分工

第一，河道管理体制机制及相关工作要求；第二，长江

（上海段）和 “一江一河”全域管理职责和分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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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镇管河道划分、河道分级管理制度；第四，河道管理范

围（含水域和陆域）划定及应用；第五，河道管理许可、备

案管理制度，涉河建设项目和涉河活动管理制度；第六，涉

河限制性行为和禁止性行为；第七，水上及滨水空间活动规

范；第八，与水利部长江委和太湖局的分工协作，相关委办

局涉河事宜(责权划分)。（牵头部门：河长处，责任部门：

水利事务中心、建管处、防御处、运管处、海域处、执法总

队、行政服务中心、堤防建设运行中心、安质监站）

2、河道规划及岸线规划管控

第一，全市河道蓝线规划编制程序；第二，河道规划体

系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机制；第三，岸线规划管控。（牵头部

门：规划处，责任部门：水务规划院、水利事务中心）

3、河道管理资金政策

第一，河道建设及管理养护投资事宜；第二，河道管理

行政收费情况。（牵头部门：计财处，责任部门：水利处、

水利事务中心）

4、相关法律法规梳理

第一，国家、外省市、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汇编；第

二，河道管理法律责任体系；第三，河道管理行政执法保障

措施。（牵头部门：法规处，责任部门：执法总队、水利事

务中心）

5、河道管理、管护措施

第一，河道的定义和《条例》适用范围；第二，长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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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制度落实及细化；第三，河道管理最新要求及措施分析；

第四，一河一策、一河一档相关工作要求；第五，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相关政策及要求；第六，引调水管理、生态

水位、生态流量相关工作；第七，河道养护企业信用评价制

度；第八，河道健康评价制度；第九，长三角区域水污染防

治协作；第十，档案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河道相关工作要求。

（牵头部门：水利处，责任部门：河长处、水资源处、科信

处、执法总队、水利事务中心、水务规划院、水文总站、防

御技术中心）

（二）调研形式

1、专题访谈、座谈

第一，水利部太湖局、长江委等国家部门。重点了解国

家对河道管理的最新要求，国家河道管理条例的修订思路，

本市河道管理与长江、太湖流域管理的衔接。

第二，本市规划资源、生态环境、绿化市容、建设交通、

农林渔业等本市涉河管理部门。重点研究河道管理职责分工

以及其他部门对河道管理的最新要求和立法需求。（调研大

纲见附件 2）

第三，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重点了解各区河道管理实

践经验和法治保障需求。

第四，相关涉河管理单位和行政相对人。重点了解相关

制度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2、本市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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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市河道管理成效显著区域和单位进行实地调研，总

结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制度。

3、外省市考察调研

赴正在推进河道管理立法修订工作或河道管理成效显著

的兄弟省市，开展考察调研。重点了解立法修订的思路、主

要内容，可复制可推广的河道管理制度。（调研大纲见附件 3）

4、市民问卷调查

对本市河道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估，了解市民较为关注的

河道治理问题。（调查问卷见附件 4）

（三）调研工作时间安排

2023 年立法修订调研工作，总体分为五个阶段：第一，

制定方案；第二，专题调研；第三，撰写修订草案和起草说

明；第四，征求意见；第五，审稿立项。（具体安排见附件 5）

五、工作进展

自 2022 年 6 月 27 日局领导召开动员大会以来，各级领

导和部门高度重视条例修订工作，分管局长和相关领导多次

开会协调，目前已作为 2023 年调研课题成功立项。当前已

初步形成《工作方案》、《法律法规制度汇编》（附件 6）及《外

省市河道管理立法情况简要分析报告》（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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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长：赵明、阮仁良

副组长：马维忠

成员：丁曜、赵立明、李琳、顾圣华、庄敏捷、李昌林、

张海燕、宋建锋、钱晓峰、沙治银、王肖军、孟明群、荣蜀

华、胡险峰、兰士刚、孔聿、徐贵泉、汪结春、张鹏

（二）工作小组组成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负责《条例》修订具体事务。

组长： 马维忠

副组长：丁曜、庄敏捷、赵立明、李琳、宋建锋

执行副组长：胡险峰、李剑

成员：王琰、王其楼、郑海龙、赵贤豹、王晖、马小雪、

邓武、柏茂松、卢智灵、李珍明、宋国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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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市委办局调研大纲

建议从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河道治理、保护和利用、涉

河管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重点关注以下

问题：

1、 本部门或本单位业务对河道管理有何特殊要求？

2、 本行业或本部门业务工作与河道管理、河道治理、河道

保护和利用之间关系？

3、 本部门或本单位有哪些涉河内容（建设项目和活动）在

规划和建设中可能遇到的涉河问题？

4、 如何在立法中体现涉河建设项目和涉河活动审批的全

过程管理？

5、 对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的管理和审批有何意见和建

议？

6、 本市河道管理、河道治理、河道保护和利用与交通、旅

游、环保、市容环境卫生、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制度衔接和职责分工当前存在哪些问题？

7、 入河排污口、排水口的设置管理与动态监管制度？如何

明确水务和生态环境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有何意见

和建议？

8、 对渔网设置和非法捕捞、放生、游泳等方面的监管如何

分工？如何协调？有何意见和建议？

9、 对本次《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修订有何意见和建议？



10

附件 3

外省市调研大纲

1、 立法修订如何体现五位一体治水总目标？

2、 “河长制湖长制”推进落实情况，是否将相关制度予以

立法固化？

3、 此次修法如何通过规划编制和总量管控，体现源头控制

的原则？河道专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流域综合规划

之间的协调关系？

4、 河道分类管理的做法，以及相关分类管理制度？

5、 此次修订中，是否对河道保护范围做出了明确划定？是

否对河道保护范围内的活动做出规范？

6、 河道治理工作和市容环境卫生、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制

度衔接和职责分工？

7、 如何在立法中体现涉河建设项目和涉河活动审批的全

过程管理？

8、 河湖生态评价制度实施情况。

9、 立法修订或者工作实践中的其他制度创新。

10、利用河道堤顶或者平台兼做道路的，如何办理相关审

批？审批部门是谁？

11、河道管理范围相邻堤防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如何划

定？有哪些禁止或限制性行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管

理？

12、河道建设与养护资金政策及相关管理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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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民调查问卷

1. 对本市河道保护和治理效果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2. 对本市水系贯通工作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3. 对本市河道清污工作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4. 对本市河道堤岸养护工作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5. 对本市河岸绿化、休闲环境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6. 对本市河湖岸线开发利用状况的评价？

A．非常满意 B. 基本满意 C.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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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您认为本市河湖环境污染主要原因？（多选）

A．排污排水 B. 农业污染 C. 生活垃圾

D. 河道淤积 E. 涉水建设 F.水系阻断

8. 您认为此次河道管理立法修订，需要更加关注以下哪几个方面？

（多选）

A．水安全 B. 水资源 C. 水环境 D. 水文化

9. 您认为从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河道治理、保护和利用、涉

河管理、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本次《上海市河道

管理条例》修订有何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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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调研工作总体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安排 责任部门

一 方案制定

1 月
基础资料搜集，并汇

编参阅资料
工作小组

1 月

确定《条例》修订调

研工作方案和相关调

研专题

领导小组

二 专题调研

2 月

调研工作启动(调研

工作方案上党组会)

落实责任分工

各调研专题牵

头部门

2-3 月

专题访谈、座谈

实地调研

问卷调查

工作小组（对象

为各调研专题

牵头部门、相关

委办局、各区水

务局、涉河相关

单位）

4-6 月
《条例》相关省市调

研
工作小组：分组

6 月 专家论证

工作小组（咨询

水利专家、法律

专家）

6 月 汇总各专题调研报告 工作小组

三 撰写草案
7 月

补充调研（发现遗漏

内容再补充调研）

工作小组、各调

研专题牵头部

门

7 月 撰写修订草案初稿 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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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初稿读稿 领导小组

四 征求意见

9 月 重点制度专题论证

工作小组

9 月
修改完善修订草案

撰写起草说明

10 月
局内征求意见

委办局征求意见

11 月

意见梳理汇总，修改

完善修订草案和起草

说明

11 月

确定采纳的意见，审

核修订草案和起草说

明

领导小组

五 形成初稿 12 月 局内汇报，确定初稿 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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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单独汇编成册，以下为目录）

《法律法规制度汇编》

目录

一、国家规定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2）

5、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 修正，节选)

6、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 修正，节选)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节选)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节选)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修正，节选)

（二）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 修订)

4、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02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2008 修订)

6、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17 修订，节选）

7、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4，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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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规章

1、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16 修正)

2、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9 修正)

（四）相关国家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2021，节选）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2021，节选）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节选）

4、河道等级划分办法内部（试行）（1994）

5、河长湖长履职规范（试行）（2021）

6、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2020)

7、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 修正）

二、本市相关规定

（一）地方性法规

1、上海市防汛条例(2021 修正，节选)

2、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 (2018 年，节选)

3、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020 年，节选)

4、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2022 修正，节选）

5、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2021 修正，节选)

6、上海市航道条例（2020 年）

7、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2022 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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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规章

1、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2021 年)

2、上海市水文管理办法（2018 修正）

3、上海市水闸管理办法（2018 修正）

4、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2021 修正，节选）

5、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2015 修正，节选）

6、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2014 修正，节选）

（三）相关地方文件

1、上海市水务局印发《关于推进“两手发力”助力水务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22 年)

2、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本市河道规划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20 修订)

3、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河道整治工程项

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2019 修订)

4、上海市水务局等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中小河道整治疏浚底泥消纳

处置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8 年）

5、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财政局等三部门制订的《上海

市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 年)

6、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技术规程》（2022

修订）和《上海市河道维修养护定额》的通知(2015 修订)

7、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河道水生生物管理维护手册（试

行）》的通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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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河

湖长效管理养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9 年）

三、 外省市法规

1、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2022 修正）

2、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2021 修订）

3、甘肃省河道管理条例（2021 修订）

4、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2021 修订）

5、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2020 修正）

6、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2020 年）

7、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2019 修订）

8、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2018 修正）

9、内蒙古自治区河湖保护和管理条例（2022 年）

10、河北省河湖保护和治理条例（2020 年）

11、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2019 修正）

12、浙江省水域保护办法（2019 年）

13、江苏省水域保护办法（2020 年）

14、成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21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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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外省市河道管理立法情况简要分析报告

第一，从立法时间来看，各省市的河道管理条例制定时间都较早，

而且基本没有进行过大修。近 5年修订的（不计算打包修正），仅 6

部。分别是江苏（2017 年），广东、苏州、宁波（2019 年），甘肃、

吉林（2021 年）。

第二，从立法体例来看，2000 年以前制定的河道条例，基本和

上位法保持了相同的立法体例，条例主体内容分为河道整治、河道利

用、河道保护和保障措施四章。2000 年以后，各地河道管理条例的

立法体例有了明显变化：首先，河道整治和河道保护两章合并；其次，

保障措施章节改为监督检查章节；最后，结合新的要求设立了新的章

节，比如采砂管理、河长制等。新出台的《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

护法》等上位法主要涉及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河道治理、保护和利用、

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修复、水文化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障与

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从立法内容来看，2000 年以后制定的河道条例，根据国

家最新要求和各地管理实践，体现了这么几个变化：第一，强调规划

源头管控。比如，苏州、宁波。第二，体现河道整治转向河道治理。

比如，甘肃、广东、宁波。第三，关注自然资源管理。比如江苏、甘

肃都专章对采砂进行管理。第四，关注生态保护。比如宁波设专章生

态治理。


